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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租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天津产

权交易中心挂牌出租位于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325 号和台湾路 13

号房产，挂牌出租的年租金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评估报告所示年租赁价格予以确定，即不低于 1100 万元/年，租赁

期限 20 年（含一年免租期），租金总额不低于 20,900 万元。 

本次出租房产相关议案已经公司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1、为盘活公司闲置资产，提升公司资产整体运营效率和资源配

置效率，集中资源推进主营业务发展，公司采取公开挂牌方式出租位

于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325 号和台湾路 13 号房产，标的资产基本

情况如下：以 2023年 8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位于天津市河西

区解放南路 325 号和台湾路 13 号房产，出租面积为 51756 ㎡。根据

评估价格，公司确定挂牌招租的年租金不低于 1100 万元/年，租赁期

限 20年（含一年免租期），租金总额不低于 20,900万元。 

2、2023年 10 月 27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解放南路 325 号和台湾路 13 号整体公开挂牌出租的议案》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出租方：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渤海十三路 189号 

法定代表人：郭子敬 

行业性质：制造业。主要产品为丙烯及副产品生产销售、卡类产

品、印刷业务及卡类配套机具制造销售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全

设备销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

网设备销售;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安全技术防范

系统设计施工服务;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大数据服务;

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

础软件开发;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集成电路销售;集

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设计;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平面设计;图文设

计制作；办公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油墨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油墨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有机活性材料销售;

新材料技术研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币专

用设备制造;货币专用设备销售;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树木种

植经营;林业产品销售;纸制造;纸浆制造。(除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商用密码产品销售;

电子出版物复制;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印刷品装订服务;

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特定印刷品印刷;食品用纸包装、容器

制品生产;货物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房地产开发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承租方：本次交易将通过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的形

式征集承租方，以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最终承租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租赁房产基本情况：公司出租的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325

号和台湾路 13 号房产，出租面积为 51756 ㎡。 

2、资产评估情况：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0 日出具的《房产市场租金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夏金信

评报字[2023]第 311 号），以 2023 年 8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

位于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325 号和台湾路 13 号办公用途的房地产

年租赁价格为不低于人民币 1100 万元。 

四、承租方资格条件 

1、意向承租方须为法人主体（不接受自然人），须有成熟、稳定、

正常开业的运作案例，案例面积单体占地不小于 10000平方米或累计

占地不小于 20000平方米，在当地具有一定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通过

意向承租方股权关系可穿透到该项目，并出具相关完税证明。 

2、意向承租方（联合体的可任意一方）须出具银行存款证明不

得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提供公示期间内存款证明）。 

3、意向承租方办理承租登记前须向出租方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

法人身份证明、征信报告（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为准）。 

4、意向承租方办理承租登记前须向出租方出具投资总额对应的

详细厂区改造造价测算方案、设计方案、投资运营测算方案、产业和

招商导入计划方案、运营政策支持方案、熔断机制方案、租金支付方

案（经测算表审核）、成功案例等。 

5、意向承租方经营产业业态应符合该项目所在区域未来发展要

求。承诺经营安全和消防安全，不经营黄赌毒、非法宗教、非法集会



等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业，禁止租赁和经营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

险污染排放等相关行业。严格遵照属地消防、安全、规划和环保要求。 

6、意向承租方能够承担因经营业态调整造成的经营风险，且不

得经营不符合区域产业和招商导入计划的产业。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1、本次公司出租闲置自有房产，有效提升公司资产整体运营效

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所获收益公司将集中发展主业，提升经营业绩。 

2、本次出租房产采用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的形式征集

承租方，并聘请具备证券评估资质的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出租资产进行评估，根据评估价格确定租金范围，确保了交易的公

允性。 

3、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 10 月 28 日 


